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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主席結論裁示事項暨提案決議事項執行

情形報告。
  廉政會報秘書單位報告。
三、討論事項。                                 
四、臨時動議。
五、主席結論。
六、散會。

局 長

秘 書 單 位

局 長
局 長
局 長



 



貳、報告事項（一）：
     上次會議主席結論裁示事項暨提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 「本局河川治理工程有併辦土石標售者建請參依經濟部頒『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
範』採以重量法管制其土石外運案」決議案部分，權責單位能按決議事項辦理，執行作
業尚稱妥適。

2. 局長裁示討論提案除請工務課遵照決議內容配合辦理，並於預算編列及人員派遣上
綜合考量採重量法管制時的配套措施，務求同仁行政作為上的合法權益1節，同仁作
業遇案尚能依規定辦理。

貳、報告事項（二）：
    廉政會報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1.上級政風機構工作指示部分：
（1）法務部廉政署函請加強宣導「行政院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點」規定，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過程中若遇有請託關說事件，務必辦理通報登
錄作業，此節已運用局務會報及各單位會議場合多方傳達給同仁知照，在此
仍請在座主管持續協助向所屬宣導，若同仁經辦公務遭受干擾等涉及請託關
說壓力時，可洽政風室聯繫諮詢，防免日後滋生無謂困擾爭議。

（2）函轉上級政風機構公文指示，於傳統民俗重要節慶期間（如春節、端午、中秋
節）加強宣導拒受餽贈等作為，以維護機關廉政風氣。

（3）函轉廉政署加強轉知宣導公務員詐領差旅費等小額款項防制措施，請各單位
同仁請領差旅費、加班費等款項時遵守法令規定覈實申領，本室業以電子函文
及人員集會等時機場合加強週知同仁遵照在案。



2.政風室執行廉政業務報告：
（1）廉政法令宣導部分-配合法務部廉政署及上級政風機構工作指示，於今(104)

年 2月農曆春節期間，加強以電子公文函發各單位轉知同仁傳閱宣導，同仁應
遵照「經濟部所屬員工廉政倫理規範」及「行政院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
察作業要點」之規定，如與機關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之餽贈
財物或邀宴應酬，應予拒絕，並落實知會登錄程序；另亦運用各種管道，籲
請到局洽公廠商、民眾不送禮、不邀宴。

（2） 法紀教育案例部分-於104年 3月2日起摘要編製「未實際出差，詐領差旅費」
及「已當監考員仍申請加班，詐領加班費」兩則實際發生案例，張貼局內各公
布欄供同仁及洽公民眾參閱，加強提醒公務員應有之法治觀念。

（3）配合司法機關偵辦案件部分-本局辦理之港尾溝溪排水中游疏洪工程因去
(103)年 8月間連日豪大雨影響，造成部分工區版樁傾斜損壞致遭台南地檢署
介入偵辦1案，檢方已於去(103)年 12月 30日對承攬設計監造廠商及施作第
六工區營造商所屬公司人員，就其等涉及偽造文書、詐欺等罪名提起公訴，全
案目前由臺南地方法院審理中。本局復就設計監造顧問公司設計未臻周延導致
災損部分對該公司提出求償，惟在召開3次協商會議後尚未達成結論；至該顧
問公司及六工區承包廠商涉及之偽造文書情節，本局爰參據起訴書內容對其
等辦理停權處分通知。案經工程會受理廠商申訴，六工區營造公司在工程會駁
回其二工區申訴及其主動撤回另3件異議、申訴案後，該公司接受停權公告決
定；顧問公司部分在今年5月初已召開過第一次預審會議，現尚無具體結論。

（4）廉政業務專案清查部分-今年 3至 4月間針對本局水門維護工作委託承攬廠商



履約事項執行專案清查，經翻閱 100至 102年廠商契約書及按月提送之維護月
報成果資料，同仁督辦作業尚未臻嚴謹，爰提出改善建議4點，茲略述如後：
◎承攬廠商所適用契約條款彼此若無明顯重大差異，其等每月報送保養資料
文件應為一致；◎保養紀錄表件明定簽名者，不宜以蓋章方式呈現；◎操作保
養紀錄等表件之人員簽名樣式或登載內容若認有疑義，機關主辦人員應於廠
商每月送審查核時即時請廠商說明；◎契約所訂水門巡邏檢查表及操作紀錄表
主辦工務所人員應不定期隨時機動抽查檢視。上列清查結果報告復經簽陳局長
核示後移請管理課卓處中。 

參、討論事項

案由：本局公務車保管使用及委託民間廠商辦理定期保養維修作業之事前詢價簽辦事宜
案，請  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

一、目前本局公務車數量暨使用管理單位分別有秘書室一般廂型客貨車 5部(其中1
部福斯廂型車因今年2月初發生車禍且遠逾使用年限、里程待報廢外，其餘 4部
正常使用中)，規劃課水文觀測用途附吊桿貨車 1部，及管理課河川巡防之運動
型休旅車 4部，除秘書室因司機（3位）比使用中車輛（4部）少，致有1人保
管使用2部車情形外，其餘則都為1人保管1車。衡酌紓解同仁公務用車出勤需
要，秘書室逾司機編制的 1部車似可由秘書室另訂專人保管控發鑰匙，機動提
供本局各單位同仁公務使用，原 1人保管2部車的司機同仁亦可減輕責任負擔。



二、另本局公務車多數保管人對定期保養或修理多會委請原廠牌附設保修廠進行維
修保養作業，雖因該等保養廠為公司制度致其費用或較一般民間個體戶獨立經
營汽車保養廠高，但委修車輛離廠後若所更換油品零配件有瑕疵故障尚能獲適
當保固。然少數車輛保管人或因維修保養時效考量而逕洽坊間獨立個體經營的
汽車保養廠、輪胎行進行換油、維修、換胎工作，但據瞭解，曾有同一部車自新
車迄今所花費保養維修金額高逾該車購置價近 4倍，該公務車使用人開車方式
及所洽保養專業技術不無爭議。為期有效減省公帑支出，車輛保管使用人若非
在勤務中遇有不可預見故障損壞等情事而須緊急洽尋鄰近車輛保養廠修復、換
胎外，通常情況下車輛擬送廠保養維修前宜洽廠商報價諮詢。

    辦法：建請公務車 1人 1車保管，秘書室超過司機專人保管的1部車則由該室控管，機
動提供同仁公務使用；至車輛除出勤期間遇故障損壞等緊急情勢外，平時定期保
養、換油或維修宜先以本局所在之大岡山地區原廠牌經銷商附設保養廠為委修對象，
因其公司制度化作業，車輛保管人、司機應衡量出勤時程，事前規劃排定進廠時間，
倘因特殊情況必須委修給坊間獨立個體經營的汽車廠保養修復，應事先比價預估
費用且陳報機關核准後再行辦理，以維公帑支出作業周延性。

決議：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